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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11）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GEM 之特色 

 

GEM 乃為較於聯交所上市的其他公司帶有更高投資風險的中小型公司提供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

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鑒於 GEM 上市公司通常為中小型公司，在 GEM 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

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 GEM 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乃遵照聯交所 GEM 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百田石油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董事」）對此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

認，就彼等深知及確信：（1）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為準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成份；

（2）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有所誤導；及（3）所有在本公告內表達之

意見乃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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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一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  —  —  — 

其他收入  1  120  1  120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1,720)  (7,622)  (3,160)  (9,877) 

融資成本 4 (1,959)  (10,101)  (3,870)  (11,506) 

就遞延勘探開支確認之

減值虧損  —  — 

 

—  —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38  31  38  31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1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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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除稅前虧損 5 (3,641)  (17,634)  (6,990)  (21,263) 

所得稅 6 —  —  —  — 

 

     

 

   

本期間虧損   (3,641)  (17,634)  (6,990)  (21,263)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641)  (17,558)  (6,886)  (21,167) 

非控制性權益  —  (76)  (104)  (96) 

 

  (3,641)  (17,634) 

 

(6,990)  (21,263) 

         

每股虧損 7        

— 基本（港仙）  (0.095)  (0.458)  (0.179)  (0.557) 

 

     

 

   

— 攤薄（港仙）  (0.095)  (0.458)  (0.179)  (0.557) 

 

     

 

   

股息 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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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期內虧損  (3,641)  (17,634)  (6,990)  (21,263) 

其他全面支出：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國外營運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2,756)  (882)  128  296 

 

 
 

   

 

   

本期間全面支出總額  (6,397)  (18,516)  (6,862)  (20,967)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6,498)  (18,416)  (6,991)  (21,068) 

非控制性權益  101  (100)  129  101 

 

 
 

   

 

   

本期間全面支出總額  (6,397)  (18,516)  (6,862)  (2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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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2  114 

於合營企業的權益  488,258  487,126 

 

  488,360  487,240 

     

流動資產     

其他應收款項  10 57,917  63,66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14  54 

 

  58,131  63,716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1 (106,530)  (104,260) 

應付董事款項  (14,075)  (13,342) 

銀行貸款  (1,421)  (1,421) 

可換股債劵                                         (75,000)  (75,000) 

應付承付票據  (2,000)  (2,000) 

 

  (199,026)  (19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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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淨流動負債  (140,895)  (132,30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47,465  354,933 

     

非流動負債     

應付股東款項  (32,557)  (32,639) 

     

淨資產  314,908  322,29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153,479  153,479 

儲備  72,295  79,91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25,774  233,394 

非控制性權益  89,134  88,900 

 

     

總權益   314,908  32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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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港幣千元 

  

 

 

 

 

股份溢價 

港幣千元     

 

 

 

 

 

特別儲備       

港幣千元 

 

 

 

 

 

資本儲備       

港幣千元 

 

 

 

匯兌儲備  

港幣千元 

 

 

 

 

可換股 

債券權益

儲備   

港幣千元 

 

 

 

 

 

累計虧損  

港幣千元 

 

 

 

 

 

總計 

港幣千元 

 

 

 

 

非控制性 

權益 

港幣千元 

債 

 

 

 

總計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34,168   1,056,346  985  23,559 

 

(2,151)  2,810  (1,139,284)  76,433  24,105  100,538 

        
 

           

期內虧損 —  —  —  — 
 

—  —  (21,167)  (21,167)  (96)  (21,263) 

本期間其他全面支出 —  —  —  — 
 

99  —  —  99  197  296 

        
 

           

本期間全面支出總額 —  —  —  — 
 

99  —  (21,167)  (21,068)  101  (20,967)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53,479  1,123,935  985  23,559 
 

(2,052)  2,810  (1,160,451)  142,265  29,784  172,049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53,479  1,123,935  985  17,981 

 

(984)  2,810  (1,064,812)  233,394  88,900  322,294 

        
 

           

期內虧損 —  —  —  — 
 

—  —  (6,990)  (6,990)  —  (6,990) 

本期間其他全面支出 —  —  —  — 
 

(630)  —  —  (630)  234  (396) 

        
 

           

本期間全面支出總額 —  —  —  — 
 

(630)  —  (6,990)  (7,620)  234  (7,386)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153,479  1,123,935  985  17,981 
 

(1,614)  2,810  (1,071,802)  225,774  89,134  31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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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3,741)  (48,751)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  —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3,902  48,75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淨額  161  1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53  57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14  58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21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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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六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公司。本公司股

份自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二日起在GEM上市。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之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勘探、開採及生產石油及天然氣以及為

油氣勘探和開發提供技術服務。 

 

2. 編制基準 

 

該等簡明綜合業績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GEM

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該等簡明綜合業績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該基準大致按兌換為貨品及服務之公平值代價釐定。 

 

編製該等簡明綜合業績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乃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3.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編製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納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生效之經修訂準則除外。簡明綜合

業績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期間內，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期間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提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前有關 

新型冠狀病毒的租金寬減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擬定用途前 

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合約 — 履行合約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

零二零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相應

闡釋範例及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

本） 

 

於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年度期間的財務狀況及表現

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的披露資料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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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可換股債券利息開支及逾期

費用 
 

1829  10,017 

 

3,719  11,343 

應付承付票據利息  60  60  120  120 

銀行透支利息  1  24  11  43 

銀行貸款利息開支  20  —  20  — 

 

 
 

1,910  10,101 

 

3,870  11,506 

 

 

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以下項目：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975  1,723  1,890  3,269 

–退休計劃供款  81  13  92  2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  2  13  5 

 

  



- 11 - 

6. 所得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  —  —  — 

–其他司法權區  —  —  —  — 

         

本期間所得稅支出  —  —  —  —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並未在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二零二一年：無），因而並無計提撥香港利

得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

於本期間適用中國企業所得稅率為 25%。於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按相關司法權區之通行稅

率計算。 

 

由於未能預測可供用作對銷稅項虧損之未來應課稅溢利，故本期間並無就虧損確認遞延稅項

（二零二一年：無）。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3,641)  (17,558)  (6,886)  (21,167) 

         

  ’000  ’000  ’000  ’000 

         

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3,836,982  3,817,142  3,836,982  3,796,973 

 

由於轉換未兌換可換股債券將減少每股虧損而被視為具有反攤薄影響，故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

時假設並未進行有關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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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於本期間，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9.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首席經營決策人所審閱用以作出策略性決定之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有兩個報告及經營分部－(1)勘探石油及天然氣；

及(2)就油氣勘探及開發提供技術服務。由於該等分部屬於不同行業及需要不同經營系統及策略，

故分開管理。 

 

本集團把分部間收益及轉讓入賬，猶如對第三方收益或轉讓。所有分部間收益及轉讓已在綜合

入賬時撤銷。 

 

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一致。分部損益代表各分部所產生之損益及並未分配

中央行政成本（包括董事薪酬、融資成本及所得稅）。此方法用途計量分部資料，呈報給主要

營運決策人作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之用。 

 

就監控分部表現及分部之間的資源分配而言： 

— 除未分配企業資產外，所有資產被分配至其相關經營分部。 

— 除未分配企業負債外，所有負債被分配至其相關經營分部。  

 

本集團報告分部收益、業績、資產、負債及其他經挑選財務資料之分析呈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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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報告分部  

 

分部收益及業績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勘探石油 

及天然氣 

提供 

技術服務 撤銷 總計 

勘探石油 

及天然氣 

提供 

技術服務 撤銷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 2 — 2 — — — — 

分部間收益  — — — — — 447 (447) — 

 

 
 

        

報告分部收益  — 2 — 2 — 447 (447) — 

 

 
 

        

報告分部之除稅前收

益/（虧損） 
 

(93) (102) — (195) 4 (726) — (722) 

未分配企業開支     (2,925)    (3,457) 

就遞延勘探開支確認

減值虧損 
 

   —    —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    — 

未分配利息開支     (3,870)    (11,506)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    — 

收購附屬公司非控制

性權益之虧損 
 

   —    (5,578) 

          

除稅前虧損     (6,990)    (2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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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未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勘探石油 

及天然氣 

提供 

技術服務 撤銷 總計 

勘探石油 

及天然氣 

提供 

技術服務 撤銷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部資產   56,908 2,119 — 59,027 62,779 886 — 63,665 

於合營企業的權益  488,258   488,258 487,126   487,126 

未分配企業資產     (794)    165 

 

 
 

        

總資產     546,491    550,956 

 

 
 

        

負債：          

分部負債  3,962 16,985 — 20,947 625 17,057 — 17,682 

未分配企業負債     210,636    210,980 

 

  
 

        

總負債     231,583    228,662 

 

 

其他分部資料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勘探石油 

及天然氣 

提供 

技術服務 撤銷 總計 

勘探石油 

及天然氣 

提供 

技術服務 撤銷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 3 10 13 1 3 2 6 

添置非流動資產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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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i)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及(ii)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商 

譽，以及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權益（「特定非流動資產」）之地區位置資料。客戶之地

區位置是根據提供服務或付運貨物之地點而決定。特定非流動資產之地區位置是根據（如屬

物業、廠房及設備）資產實質所在位置、（如屬無形資產及商譽）獲分配之營運地點，以及

（如屬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權益）營運所在地而定。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特定非流動資產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大陸，包括香港

及澳門 
 

—  — 

 

102  114 

菲律賓  —  —  488,258  487,126 

         

  —  —  488,360  48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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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預付款項  1,925  2,034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897  1,451 

應收合營企業方款項（附註 a）  49,174  48,916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附註 b）   5,872  5,212 

支付鑽井服務之按金（附註 c）  —  8,000 

     

  59,868  65,613  

減：信貸虧損撥備  (1,951)  (1,951) 

  

 
 

57,917  63,662 

 

附註： 

a. 應收合營企業方款項指代表將由合營企業方償還的合營企業開支。該等款項為免息，須按要

求並會由合營企業方通過由其於合營企業中的參與股份及溢利分成收回償還。 

 

b.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為免息、無擔保且須按要求償還。該款項的可收回性已計入於合營企業權

益之可收回金額中。  

 

c. 該款項代表就為油氣項目提供大包鑽井服務支付給東亞油田工程集團有限公司（「東亞」）

的按金。東亞的股東已向本集團擔保，如果其未履行該鑽井服務，其將償還該款項。 

 

 

11. 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應付款項、應付利息及應計費用  (106,530)  (10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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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港幣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港幣 0.04 元之普通股  5,0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港幣 0.04 元之普通股   3,836,982  153,479 

     

  

已發行普通股 

數量  已發行股本 

  千股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

年一月一日  3,354,204  134,168 

配股（附註 a）  482,778  19,311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3,836,982  153,479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未經審核)  3,836,982  153,479 

 

附註： 

 

a.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五日，本公司根據兩份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認購協議向

最終控制方和東亞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港幣 0.18 元分別發行 222,222,223 股普通股份和

260,555,556 股普通股。代價通過(i)資本化本公司欠最終控制方的款項港幣 40,000,000,元；及

(ii)資本化應付東亞的款項港幣 46,900,000,元（此款項乃由東亞為菲律賓石油生產項目提供大

包鑽井服務產生）予以償還。 

 

所有已發行新股份在各方面與本公司現有普通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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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資本承擔 

 

已訂約惟未撥備之未履行資本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出資予發電廠項目  1,480  1,474 

出資予菲律賓南宿務油氣項目  36,025  38,129 

 

 
 

37,505  39,603 

 

 

14. 關聯方交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辦公室租金  59  88  118  220 

 

附註： 

本集團向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林南先生控制的公司支付辦公室租金。 

 

 

15.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一間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簽訂了具有法

律約束力之諒解備忘錄，據此，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已同意以港幣1元代價出售新運通國際有限公

司及其於中呂宋天然氣項目持有89%權益之附屬公司的全部股權。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九日，出

售交易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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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沒有直接營業活動（二零二一年：無）。  

 

本期間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港幣6,886,000元，而於去年同期，則錄得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港幣21,167,000元。 

 

本期間之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約為港幣3,160,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港幣6,717,000元或68%。減

少乃主要由各樣業務開支（包括僱員成本、租金、差旅及招待等開支）減少部分抵消所致。 

 

本期間之融資成本約為港幣3,870,000元（二零二一年：約港幣11,506,000元）。利息成本減少乃主

要由於二零二一年兌換可換股債券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資本及資產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淨資產約為港幣315,000,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港幣322,300,000元），淨流動負債則約為港幣140,900,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

幣132,300,000元）。流動比率為29.2%（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

率按淨債務除以股東權益計算為73.5%（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1%）。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以人民幣（「人民幣」）、港幣（「港幣」）、美元（「美元」）及菲律賓披索

（「披索」）進行，而其收益、開支、資產、負債及借款均主要以人民幣、港幣、美元及菲律賓披

索作為貨幣單位，該等貨幣現時不會構成重大外匯風險。本集團目前並無外匯對沖政策。然而，管

理層密切監控外匯風險，並將於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其控股公司Silver Star Enterprises Holdings Inc.（「Silver 

Star」）、本公司最終控制方林南先生（「個人擔保人」）與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發行

且尚未償還的港幣100,000,000元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A」）的持有人（「原持有人」）訂立

承諾契據；及本公司、個人擔保人與可換股債券A的原持有人訂立補充契據（聯同承諾契據統稱為

（「延長安排」）），據此，各方同意將可換股債券A的到期日由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延長至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三日，本公司與東亞油田工程集團有限公司（「東亞」）簽訂具有法律約束力的

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東亞已承諾分批次從原持有人手中接管可換股債劵A。於同日，

可換股債券A的原持有人已完成將本金為港幣75,000,000元的可換股債券（「7,500萬元可換股債券

A1」）轉移至東亞。根據本公司與東亞之間的同一諒解備忘錄，東亞承諾不會在諒解備忘錄簽署之

日起三十個月內要求本公司償還可換股債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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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轉移至東亞的本金餘額港幣25,000,000元之可換股債券A（「2,500萬元可換股債券A2」）仍以

原持有人的名義登記，並由本公司的最終控制方林南先生擔保，直到將其處置。直至本報告日，本

公司尚欠2,500萬元可換股債券A2，但未被要求償還。本公司及原持有人仍在就該2,500萬元可換股

債券A2的償還安排進行商議。 

 

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本公司與本金額為港幣50,000,000元的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B」）

的持有人亦訂立修訂契據，據此，雙方同意將可換股債券B的到期日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延長

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東亞簽訂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分批次發行，而認購

人同意認購可換股債券，本金額為港幣100,000,000元，不計利息，到期日為二零二一年七月六日。

東亞有權於兌換期內隨時按換股價將可換股債券全部或部分未償還本金額兌換為兌換股份。可換股

債券按初步換股價每股兌換股份港幣0.18元獲悉數兌換後，將配發及發行合共555,555,556股兌換股

份。本公司將認購所得款項總額港幣100,000,000元用於贖回可換股債券A。由於可換股債券代價與

贖回金額互相抵銷，因此本集團利用內部資源支付與發行可換股債券有關的應付費用。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有關發行及認購本金總額港幣75,000,000元之可換股債券之認購條件已獲

達成。交收後，本公司已向東亞發行本金總額港幣75,000,000元的可換股債券贖回7,500萬元可換股

債券A1。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四日，東亞按每股0.18元換股價悉數兌換其名下7,500萬元可換股債券，獲配發

及發行合共416,666,667股兌換股份，相當於（i）兌換前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約14.18％；（ii）經

配發及發行兌換股份擴大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12.42％。 

 

認購協議下尚未被認購之本金額港幣25,000,000元之可換股債券經發行後可按換股價每股股份港幣

0.18元兌換為138,888,889股兌換股份。 

 

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二零二零年一月五日、二

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八日、二零二零年七月六日及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之公告披露。 

 

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作為發行人）分別與本公司控股股東林南先生（「林先

生」）及主要股東東亞訂立兩份認購協議。據認購協議，本公司有條件地同意配發及發行而林先生

和東亞分別有條件地同意認購222,222,223股認購股份和260,555,556股認購股份，每股認購股份認購

價港幣0.18元。林先生根據認購協議應付的認購款項港幣40,000,000元透過於完成時將欠下林先生的

款項予以資本化作為償付。東亞根據認購協議應付的認購款項港幣46,900,000元透過於完成時將欠下

東亞的部分款項（此款項乃由東亞為SC49項目提供鑽井服務產生）以資本化予以償付。於二零二一

年一月十五日，認購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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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五日，本公司完成一項根據特定授權向兩名認購人發行股份進行貸款資本化之

關聯交易。本公司向林南先生和東亞油田工程集團有限公司（「東亞」）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港

幣0.18元分別配發和發行222,222,223股本公司股份和260,555,556股本公司股份。詳情請參閱本公司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之公告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一之通函。 

 

由於上述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港幣0.18元發行本公司股份，根據建銀國際可換股債券條款及條件，

本公司將發行給建銀國際海外有限公司的本金總額港幣50,000,000元的可換股債券（「建銀國際可換

股債券」）的兌換價由每股兌換股份港幣0.414元調整為港幣0.18元，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日起生

效。詳情請參閱本公司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日之公告。 

 

收購一家非全資所有附屬公司之額外30%已發行股本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本公司一間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與一名共同投資者（其為獨立第三方）訂立協

議，據此，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同意向該共同投資者以港幣1元代價收購中科百田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

有限公司（於收購前該公司為本公司非全資間接擁有之附屬公司）之30%權益及其持有25%權益之附

屬公司中科百田（北京）資源科技有限公司（於收購前該公司為本公司非全資間接擁有之附屬公司）

（「收購交易」）。由於相關百分比率（定義參閱《GEM上市規則》第19.07條）小於5%，因此，

該收購交易並不構成《GEM上市規則》第19章規定之須予公佈的交易。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收購交易已完成。於收購交易前，本公司間接持有中科百田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有限公司70％的股

權，並間接持有中科百田（北京）資源科技有限公司的92.5％有效股權。於收購交易後，本公司間接

擁有上述兩家附屬公司的100％股權。 

 

僱員資料  

 

本集團員工人數合共為39人（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9人）。本公司對薪酬組合會作定期

檢討，另會依據僱員個別工作表現給予花紅獎勵。在香港，本集團所提供之員工福利包括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在海外，本集團根據現行適用之勞工法例向其僱員提供職員福利。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員工成本約為港幣3,300,000元，而二零二一年同期則約為港幣5,6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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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菲律賓南宿霧油氣項目（「SC49」） 

 

SC49 項目位於菲律賓中部宿霧島南端，其位置於之前的鑽井中已發現石油。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中國
國際礦業石油有限公司（「中國國際礦業」）收購 SC49 項目 80%的參與權益，並成為 SC49 項目的
操作方。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十月間接收購中國國際礦業 51%之已發行股本，並於二零一四年四月
增購額外 12%。於收購完成後，本集團最終擁有該項目 50.4%之實際權益。 
 

二零二一年，由於新冠肺炎疫情，菲律賓政府繼續實施了多項防控措施，包括出入省市須隔離，而
且禁止外籍人士進入菲國。於本公告之日，馬尼拉和宿務仍實施一般社區隔離措施。於二零二一年
旅行禁令仍生效，中國國際礦業未派人員進入菲律賓。因新冠肺炎疫情，SC49 項目鑽井事項因而延
遲。鑽井工作於在菲律賓政府解除外國人入境限制後才能恢復。   

 

由於疫情影響，SC49 項目下客戶對原油的需求縮減。但是，中國國際礦業已在積極尋找潛在原油買
家。於二零二一年，原油買家 Boom Oil Inc.繼續從中國國際礦業採購石油。另外，除了買家 Tom's 

Power Petroleum Distributor Inc.自二零一六年起不定期拉油之外，中國國際礦業與一些當地買家，包
括 RMS Petroleum Technology and Waste Management Corp、VM SIBU Petroleum Products Hauling 

Services 及 RRDS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c.開展間歇性業務關係。 

 

於二零二一年鑽三口新開發井擴大產能的計劃推遲至二零二二年。同時，中國國際礦業正在積極開
展油井設施的清蠟工作。菲律賓能源部（「能源部」）已批准三口現有生產井的修井方案和三口新
開發井的鑽井方案，共計於二零二二年將鑽六口新開發井。一口新探井的鑽井方案正在編制中。菲
律賓政府於二零二二年四月開放邊境，鑽井承包商正籌備人力資源和材料，擬於二零二二年下半年
開始鑽井工作。 

 

此外，於二零二一年，中國國際礦業規劃建造原油脫水設施和儲油罐以解決原油買家的含水率投訴

及降低客戶的物流成本，獲得能源部批准並已啟動相關建設施工，預計二零二二年投入使用。鑽井

承包商規劃於SC49項目井場附近投資建設第一期煉油廠，據了解已完成土地租賃和簽訂整廠設備製

造合同。預計一期煉油廠將於明年建成投產，將每年向中國國際礦業採購約200,000桶原油。於二零

二二年三月，本公司與中國華電科工集團有限公司（「CHEC」）訂立合作協議，據此，本公司及

CHEC將合作在菲律賓SC49項目一期開發和運營一座四十八兆瓦的燃氣發電廠，啟動天然氣下游產

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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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鑒於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不確定性以及宏觀經濟環境，本集團對經濟前景仍然保持謹慎樂觀。由於

新冠肺炎疫情暴跌的原油價格已回升至疫情爆發前的水平，本公司將繼續評估潛在項目尤其是在中

小型油田方面的商業可行性，並將繼續努力從金融市場尋求運營資金。同時，本集團將繼續把勘探

工作集中在主要操作區塊，即SC49項目，並確保平穩的開發和生產，保持穩定健康的現金流。 

 

其他資料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或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載入本公佈所述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有關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之規定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或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或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除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外，於本公司股份及╱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及淡倉，或直接或間接

擁有附有權利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

以上之權益之人士，或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記錄之主要

股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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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人士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 身份 概約權益百分比 

 L（附註1）   

    

Silver Star Enterprises  1,865,935,931 (L) 實益擁有人 48.63% 

Holdings Inc. (附註2)   

    

林南 1,865,935,931 (L)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48.63% 

 (附註2)   

    

 270,702,223 (L) 實益擁有人 7.06% 

    

國翔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444,000,000 (L) 實益擁有人 11.57% 

 (附註3)   

    

賀榮國 444,000,000 (L)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1.57% 

 (附註3)   

    

東亞油田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260,555,556 (L) 實益擁有人 6.79% 

 (附註4)   

    

Inwood Support Limited 260,555,556 (L)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6.79% 

 (附註4)   

    

李遂卿及賀榮國 260,555,556 (L)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6.79% 

 (附註4)   

    

建銀國際海外有限公司  277,777,777 (L) 實益擁有人 7.24% 

 (附註5)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77,777,777 (L)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7.24% 

 (附註5)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277,777,777 (L)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7.24% 

 (附註5)   

 

附註： 

 

1 「L」字母指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之好倉。 

 

2 Silver Star Enterprises Holdings Inc.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林南先生實益擁有。林南先生被視作於Silver Star 

Enterprises Holdings Inc.持有之1,865,935,931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國翔集團（香港）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賀榮國先生實益擁有。賀榮國先生被視作於國翔集團

（香港）有限公司持有之444,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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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東亞油田工程集團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Inwood Support Limited擁有，Inwood Support Limited之

68%的股份由李遂卿女士擁有，32%的股份由國翔集團（香港）有限公司擁有。國翔集團（香港）有限

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賀榮國先生實益擁有。因此，李遂卿女士及賀榮國先生被視作於260,555,556股

股份中擁有權益。 

 

5 該等股份於行使本公司發行給建銀國際海外有限公司之可換股債券附帶之兌換權而可予配發及發行，該

可換股債券已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到期。建銀國際海外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中國建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擁有，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57.11%的股份由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擁有。

本公司與建銀國際海外有限公司正在就清償安排進行磋商。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除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外，概

無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

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其

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之權益，或任何其他主要股東擁有須記

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購入股份之權利 

 

於本期間內任何時間，概無授予任何董事、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子女可透過收購本公司或

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取利益之權利，或由彼等行使任何有關權利；而本公司或其任

何附屬公司亦無參與任何安排，令董事、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子女取得本公司或任何其他

法人團體之有關權利。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其條款不比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交

易必守標準寬鬆。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整段期間，就本公司所知，所有董事並無違反有

關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及交易必守標準之情況。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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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之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並無有關優先購買權之條文，致使本公司須按比率向現有股東提

呈發售新股份。 

 

 

競爭權益 

 

本期間內，董事或本公司管理層股東（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存在或可能存在

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載於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守則條文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28及5.33條成立具書面職權範圍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

責包括審閱本公司年報、中期報告及季度財務報告，並就此向董事會提出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

亦負責檢討本公司之財務監控、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其亦負責向董事會就委任、重新委任及

免任外聘核數師提供推薦建議、批准外聘核數師之薪酬及委聘條款、審核及監察外聘核數師之獨立

性及客觀性，以及就財務報告及賬目的審閱每年會見外聘核數師不少於兩次。 

 

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關敬之先生及鄭澤豪先生以及一名非執行董事謝群女士組成。

關敬之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認為，該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符合適用之會計準則、聯交所及法例規定，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代表董事會 

百田石油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來俊良 

主席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五日  

  



- 27 -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來俊良先生 

林漳先生 

錢杰先生 

 

非執行董事 

楊長春先生 

謝群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關敬之先生 

鄭澤豪先生 

陳兆聰先生 

 

本公告將由其刊登之日起，至少一連七日刊登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之「最新上市公司公

告」網頁內及本公司網站 www.ppig.com.hk 內。 

 

http://www.ppig.com.hk/

